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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赴国外交流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为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，规范本科生赴国外开展学术和文化

交流活动，促进我校与国外大学和机构人才培养合作的顺利开展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培养形式 

1、我校本科生赴国外大学和机构进行交流培养的，统称交流生。 

2、交流生在外的学习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。 

3、交流生赴国外学习的形式主要为修读课程，参加毕业设计或

实习等。其中一、二、三年级学生以修读课程为主，四年级学生以

参加毕业设计或实习为主。 

二、申请条件 

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。 

2、申请时为我校全日制在读本科生（委培、定向生除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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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学习成绩优良，外语能力较强,无违纪处分记录。 

4、身体健康，性格开朗，具有在外独立生活和学习的能力。 

5、符合国际交流项目规定的其它要求。 

三、申请程序 

1、我校向国外大学和机构选派交流生采取“学生申请、学院和

教务处审核、国际处推荐”的方式。 

2、拟申请交流项目的学生根据学校官方网站定期发布的通知向

学校提出交流申请。 

3、拟申请交流项目的学生经学院和教务处审核，国际处选拔后，

由国际处代表学校向对方大学或机构推荐。 

4、拟申请交流项目的学生被录取后，按学院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

国际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派出手续。 

四、学生管理 

1、交流生在派出前应与学校签订派出协议，并严格履行协议中

规定的义务。 

2、交流生在交流期间应定期与学校联系，保持沟通。遇到紧急

情况应及时与接收单位、我方学校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联系，寻求帮

助和解决方案。 

3、交流生在交流期间应遵守接收单位的规定，接受外方的管理，

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。 

4、交流生在交流期间如因故中止交流培养计划，应首先向双方

单位提出申请，经同意后方可中止。 

5、交流生学习中止或期满后应按时返校，不得擅自延长或转往

其他国家或地区。违反本条规定者，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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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交流生应在返校后两周内（遇假期顺延）按学校规定办理报

到和销假手续。 

五、成绩管理 

交流生在外修读课程或参加实践环节所获得学分和成绩的认定

参见教务处颁布的《北京邮电大学本科交流生成绩管理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 

六、学习费用 

1、我校与国外大学和机构签署交流生培养协议，一般实行双方

学费互免。学生按当年的学费标准向我校交纳学费。个别外方大学

或机构收取学费或其它杂费的，由学生本人自理。 

2、交流期间，交流生在我校的住宿费用按照学生处的相关规定

处理。外方大学或机构指定必须交纳的住宿费用由学生本人自理。 

3、交流项目单独提供奖学金资助的，按该奖学金的申请要求另

行申请。 

七、其它事宜 

1、我校学生赴港澳台地区进行交流的，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。 

2、本办法及相关未尽事宜，由国际处负责解释。 

3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 


